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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：P092027 
臺 北 市 政 府   公 告  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九 月 十 九 日 

發 文 字 號 ： 府 都 二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２ ２ ０ ７ １ ０ ０ 號 
附 件 ： 

主    旨 ： 核 定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﹁ 修 訂 臺 北 市 ﹃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

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﹄ 內 土 地 使 用 區 分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﹂ 計 畫 書 在 本 府 及

南 港 、 內 湖 區 公 所 公 告 欄 發 在 實 施 ， 並 自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零 時 起 生 效 。 

依    據 ： 

一 、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二 年 九 月 十 日 北 市 畫 會 一 字 第 09230233300 號 函 。 

二 、 都 市 計 書 法 第 二 十 二 一 條 。 

公 告 事 項 ： 詳 如 都 市 計 畫 書 ︵ 計 畫 書 置 於 本 府 市 政 大 樓 一 樓 聯 合 服 務 中 心 都 市 計 晝 櫃 台 ︶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市 長  馬 英 九  

      都 市 發 展 局 局 長 許 志 堅 決 行



 

  

- 1
 - 

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書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九 月 十 九 日 府 都 二 字 第 09222207100 號 公 告 實 施 

 

 

 

 
 

修 訂 臺 北 市 ﹃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

要 計 畫 案 ﹄ 內 土 地 使 用 區 分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北 市 政 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九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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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書  
案     名 ： 修 訂 臺 北 市 ﹃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

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﹄ 內 土 地 使 用 區 分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

申 請 單 位 ： 臺 北 市 政 府  

計 畫 範 圍 ： 詳 如 計 畫 示 意 圖  

類     別 ： 變 更  

法 令 依 據 ：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辦 理  

詳 細 說 明 ：  

壹 、 計 畫 緣 起 

本 計 畫 地 區 屬 基 隆 河 截 彎 取 直 之 新 生 土 地 ， 自 民 國 八 十 三 年 九 月 公 告 發 布 實 施 細 部 計 畫 後 ， 於 八 十 八 年 底 

完 成 區 段 徵 收 配 地 作 業 。 本 計 畫 區 前 曾 基 於 考 量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權 益 、 鼓 勵 產 業 發 展 之 多 樣 性 因 素 下 ， 調 整 容 積 

率 、 放 寬 工 業 區 ︵ 供 輕 工 業 使 用 ︶ 部 分 使 用 組 別 如 日 常 用 品 零 售 業 、 飲 食 業 、 旅 遊 及 運 輸 服 務 業 得 進 駐 使 用 ， 及 

取 消 側 院 規 定 等 ， 期 能 加 速 地 區 開 發 意 願 ， 該 案 並 於 九 十 年 六 月 公 告 實 施 。 

近 年 來 因 產 業 環 境 變 遷 迅 速 ， 本 計 書 區 目 前 除 基 河 國 宅 第 二 一 期 正 興 建 中 ， 其 餘 多 數 土 地 均 尚 未 開 發 ， 計 畫 區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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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陳 情 ， 認 為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應 再 予 放 寬 比 照 ﹁ 修 訂 ﹁ 台 北 市 基 隆 河 ︵ 中 山 橋 至 成 美 橋 段 ︶ 附 近 

地 區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內 ﹃ 基 隆 河 ︵ 中 山 橋 至 成 美 橋 段 ︶ 附 近 地 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

要 點 ﹄ ﹂ 案 ﹂ 朝 使 用 多 樣 化 之 方 向 調 整 ， 以 提 昇 本 地 區 未 來 產 業 發 展 之 自 由 度 及 競 爭 力 ， 並 帶 動 地 區 發 展 。 經

考 量 本 計 畫 區 與 前 述 基 隆 河 中 山 橋 至 成 美 橋 段 地 區 發 展 背 景 類 似 ， 基 於 整 個 基 隆 河 截 彎 取 直 地 區 計 畫 之 整 體 性

， 擬 全 面 檢 討 修 訂 本 地 區 各 使 用 分 區 土 地 使 用 相 關 規 定 ， 以 活 化 地 區 發 展 ， 爰 辦 理 本 計 畫 案 。 

 

貳 、 原 發 布 實 施 都 市 計 晝 情 形 及 現 況 提 要 ： 

一 、 原 都 市 計 畫 情 形 ： 

原 計 畫 案 名 稱 發 布 實 施 日 期 及 文 號 

擬 ︵ 修 ︶ 訂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主 要 計 畫 案 81 ．5 ．19 府 工 都 字 第 八 ０ 三 ０ 一 三 九 號 

擬 訂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

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

83 ．9 ．34 府 都 二 字 第 八 三 ０ 五 一 二 四 ０ 號 

變 更 台 北 市 南 港 區 重 陽 路 向 陽 路 口 基 隆 河 截 彎 取 直 土 地 部 分 住 宅 

區 ︵ 住 商 混 合 使 用 ︶ 為 機 關 用 地 ︵ 供 南 港 警 察 局 使 用 ︶ 計 畫 案 

87 ．7 ．78 府 都 二 字 第 八 七 ０ 四 六 一 八 ０ ０ ０ 號 

變 更 臺 北 市 ﹁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

書 每 瓦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﹂ 土 地 使 用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

90 ．6 ．28 府 都 二 字 第 九 ０ ０ 七 一 三 ０ ０ ０ ０ 號 

修 訂 台 北 市 南 港 區 都 市 計 畫 ︵ 主 要 計 畫 ︶ 通 盤 檢 討 90 ．9 ．28 府 都 二 字 第 九 ０ 一 ０ 五 八 二 四 ０ ０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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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臺 北 市 ﹁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

畫 案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﹂ 內Rl 街 廓 有 關 道 路 截 角 規 定 及 都 市 

設 計 管 制 圖 計 畫 案 

91 ．10 ．2 府 都 二 字 第0 九 一 二0 九 七 六 五00 號 

 

二 、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概 要 ： 

本 計 書 地 區 劃 設 有 工 業 區 、 住 宅 區 及 商 業 區 及 其 他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， 開 發 方 式 為 區 段 徵 收 ， 並 於 八 十 八 年 底

完 成 配 地 作 業 。 本 計 畫 地 區 北 段 為 工 業 區 ， 南 段 則 為 住 宅 區 與 商 業 區 ， 目 前 本 地 區 除 零 星 土 地 開 發 使 用 及 基 隆

河 整 治 三 期 專 案 國 住 宅 正 施 工 申 以 外 ， 其 餘 土 地 尚 未 開 發 。 

 

三 、 道 路 系 統 ： 

本 計 畫 區 除 藉 由 環 東 基 河 快 速 道 路 系 統 聯 絡 本 地 區 與 內 湖 、 南 港 及 本 市 其 他 地 區 外 ， 並 配 合 計 畫 分 區 特 性 及

區 內 外 道 路 之 銜 接 ， 規 劃 十 五 公 尺 、 十 公 尺 等 次 要 道 路 、 出 入 道 路 及 人 行 步 道 系 統 ， 以 促 進 本 地 區 之 發 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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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 、 修 訂 原 則 ： 

一 、 為 符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之 一 致 性 ， 各 分 區 之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組 別 依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第 五 條

之 規 定 予 以 歸 組 。  

二 、 使 用 分 區 與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內 性 質 相 近 者 ， 原 則 上 以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規 定 為 準 予 以 規 範 。 

三 、 為 避 免 管 制 內 容 繁 複 ， 原 屬 同 一 使 用 分 區 ， 但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管 制 不 同 者 ， 管 制 內 容 原 則 予 以 合 併 。 

四 、 為 鼓 勵 產 業 多 樣 化 及 活 化 本 市 工 業 區 ， 放 寬 工 業 區 之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項 目 。 

五 、 為 全 市 管 制 之 一 致 ， 修 正 地 下 層 開 挖 規 模 為 以 各 使 用 分 區 及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加 百 分 之 十 為 原 則 ， 並

增 訂 開 挖 規 模 上 限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八 十 。 

六 、 基 於 容 積 總 量 管 制 ， 增 訂 建 築 基 地 增 加 容 積 之 總 和 不 得 超 過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五 十 。 

七 、 考 量 全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之 一 致 性 ， 刪 除 住 宅 區 適 用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規 定 ， 並 修 訂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規 定 中 公 共 開

放 空 間 設 置 標 準 等 相 關 規 定 。 

八 、 考 量 原 計 畫 建 築 物 牆 面 線 規 定 部 分 執 行 困 難 ， 及 避 免 未 來 建 築 物 為 符 合 該 規 定 致 建 築 配 置 不 合 理 之 情 形 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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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， 故 刪 除 此 項 規 定 。 

九 、 為 統 一 用 語 定 義 ， 與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之 規 範 一 致 ， 修 正 ﹁ 鄰 棟 問 隔 ﹂ 為 ﹁ 鄰 幢 間 隔 ﹂ 。 

十 、 修 訂 院 落 規 定 及 離 街 裝 卸 場 設 置 標 準 ， 應 依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之 規 定 辨 理 ， 以 符 合 全 市 管

制 標 準 。 

十 一 、 釐 清 本 計 畫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停 車 規 範 ， 明 訂 本 計 畫 地 區 不 適 用 ﹁ 台 北 市 建 築 物 增 設 公 用 停 車 空 閒 鼓 勵 要 點

﹂ 。 十 二 、 配 合 本 市 ﹁ 垃 圾 不 落 地 ﹂ 之 環 保 政 策 ， 刪 除 原 計 畫 設 置 要 點 中 十 四 、 垃 圾 儲 存 空 閒 之 ︵ 五 ︶

垃 圾 子 車 之 相 關 規 範 。 

十 三 、 為 統 一 名 稱 ， 修 正 ﹁ 台 北 市 都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﹂ 名 稱 為 ﹁ 台 北 市 都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委

員 會 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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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修 訂 內 容 ： 

新 計 畫 原 計 畫 修 正 說 明 
本 細 部 計 畫 為 配 合 基 隆 河 整 治 計 畫 後 之 新 生 地 ， 地 區 環 山

面 水 、 地 勢 平 坦 方 整 、 東 鄰 南 港 經 貿 園 區 ， 為 建 設 本 地 區 成 為

未 來 台 北 市 南 港 、 內 湖 地 區 之 科 技 產 業 發 展 用 地 及 河 演 住 宅 示

範 社 區 ，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。 

 

本 細 部 計 畫 為 配 合 基 隆 河 整 治 計 畫 後 之 新 生 地 ， 地 區 環 山

面 水 、 地 勢 平 坦 方 整 、 東 鄰 南 港 經 貿 園 區 ， 係 本 市 不 可 

多 得 之 可 供 都 市 新 發 展 用 地 ， 為 建 設 本 地 區 成 為 未 來 台 北 市 

南 港 地 區 之 低 污 染 輕 工 業 及 河 濱 住 宅 示 範 社 區 ， 特 訂 定 本 要 

點 。 

配 合 產 業 發 展 

趨 勢 修 訂 。 

 

一 、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內 各 種 使 用 分 區 之 配 置 如 附 圖 一 ︵ 街 廓 編 號 如 

附 圖 二 ︶ ， 其 容 許 之 土 地 使 用 組 別 修 訂 如 附 表 一 。 ﹁ 土

地 及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組 別 ﹂ 依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

規 則 ﹂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辦 理 。 

 

 

︵ 二 ︶ 本 地 區 街 廓 編 號Cl 之 商 業 區 ︵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︶ ， 為 

供 住 宅 區 日 常 生 活 所 需 之 一 般 零 售 業 、 服 務 業 及 有 關 

商 業 辦 公 空 間 之 使 用 為 主 ， 除 不 准 許 主 宅 吏 用 外 ， 適 

用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第 一 種 商 業 區 之 使 

用 組 別 。 

︵ 三 ︶ 本 地 區 衛 廓 編 號11.12.13.14.15.16.17.18 之 工 業 區 

︵ 輕 工 業 使 用 ︶ ， 以 科 技 性 產 業 使 用 為 主 ， 並 適 用 本 

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第 三 種 工 業 區 之 吏 用 組 別 。 

 

 

 

︵ 四 ︶ 本 地 區 住 宅 區( 供 住 宅 使 用) 及 住 宅 區( 供 住 商 混 合 

使 用 ︶ 之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， 分 別 適 用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

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第 一 種 住 宅 區 及 第 二 種 住 宅 區 之 使 

一 、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：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內 各 種 使 用 分 區 之 配 置 如 附 圖 一 ︵ 街 廓 編 號 

如 附 圖 二 ︶ ， 其 容 許 之 土 地 使 用 組 別 修 訂 如 附 表 一 ﹁ 基 

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附 近 地 

區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組 別 容 許 表 二 及 附 件1 － １ ﹁ 基 

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附 近 地 

區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組 別 ﹂ 。 

︵ 二 ︶ 本 地 區 街 廓 編 號Cl 之 商 業 區 ︵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︶ ，  

為 供 住 宅 區 日 常 生 活 所 需 之 一 般 零 售 業 、 服 務 業 及 

有 關 商 業 辦 公 空 間 之 使 用 為 主 。         

 

 

︵ 三 ︶ 本 地 區 街 廓 編 號11.12.13.14.15.16.17.18 之 工 業 

區 ︵ 輕 工 業 使 用 ︶ ， 應 以 低 污 染 之 都 市 型 工 業 使 用 
為 主 ， 除 供 製 造 業 設 場 使 用 外 ， 亦 得 供 為 工 業 技 術 

研 發 、 職 業 訓 練 及 標 準 廠 房 、 工 業 大 樓 等 設 施 使 

用 ， 但 不 得 供 作 住 宅 及 員 工 宿 舍 使 用 。      

 

︵ 四 ︶ 本 地 區 內 之 住 宅 區 ︵ 住 商 混 合 使 用 ︶ 作 住 宅 使 用 

之 樓 地 板 面 積 以 不 少 於 總 容 積 三 分 之 二 為 限 ， 且 建 

築 物 非 供 住 宅 使 用 之 樓 層 ， 其 同 層 及 以 下 各 樓 層 均 

與 本 市 土 地 使 

用 分 區 管 制 規 

則 一 致 ， 利 於 

管 理 。 

 

 

 

為 與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分 區 管 制 

規 則 一 致 。 

 
 

考 量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管 制 一 致 

性 及 基 隆 河 截 

彎 取 直 計 畫 地 

區 產 業 發 展 之 

整 體 性 。 

考 量 發 展 彈 

性 ， 放 寬 使 用 

比 照 本 市 土 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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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組 別 ， 且 作 住 宅 使 用 之 容 積 樓 地 板 面 積 應 達 申 請 基 
地 總 容 積 樓 地 板 面 積 之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。 而 同 一 基 地 內 

各 幢 建 築 物 供 非 住 宅 使 用 之 樓 地 板 面 積 ， 得 以 面 臨 較 

寬 道 路 之 建 築 物 ， 集 中 調 整 設 置 ， 惟 其 供 住 宅 使 用 之 

樓 地 板 面 積 總 量 ， 仍 應 依 本 項 上 述 之 規 定 辦 理 。 

非 供 住 宅 使 用 。 而 同 一 基 地 內 各 幢 建 築 物 供 非 住 宅 

使 用 之 樓 地 板 面 積 配 置 ， 得 以 面 臨 較 寬 道 路 之 建 築 

物 集 中 調 整 設 置 ， 不 受 附 表 一 使 用 組 別 樓 層 分 佈 之 

規 定 限 制 ， 惟 其 供 住 宅 使 用 之 樓 地 板 面 積 總 里 ， 仍 

應 依 本 項 上 述 之 規 定 辦 理 。 

 

使 用 管 制 規 則 

規 定 辦 理 ， 惟 

主 要 使 用 比 例 

仍 應 達 二 分 之 

一 以 上 ， 以 符 

合 都 市 計 畫 使 

用 分 區 規 劃 原 

意 。 

 

二 、 土 地 使 用 強 度 

︵ 一 ︶ 未 修 正 。 

︵ 二 ︶ 公 共 設 施 之 建 蔽 率 、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左 表 規 定 ： 

公 共 設 施 用 地

別 

建 蔽 率 ︵ ％ ︶ 容 積 率 ︵ ％ ︶ 備 註 

抽 水 站 用 地 不 予 規 定 不 予 規 定  

國 小 用 地 四0 一 六0  

公 園 一 五 三0  

機 關 用 地 四0 二00  

 

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二 、 土 地 使 用 強 度 

︵ 一 ︶ 本 計 畫 區 各 類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、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左 

表 之 規 定 及 附 圖 三 所 示 之 規 定 ： 

 

分 區 使 用 別 街 廓 編 號 

建 蔽 率

︵ ％ ︶

容 積 率

︵ ％ ︶

備 註 

供 住 宅 使 用 R1.R2.R3.R4 一 七 五  

供 拆 遷 安 置 專 案 

住 宅 使 用 
H1 一 六 ０  住 宅

區 

住 商 混 合 使 用 RC1.RC2-1.RC2-2.RC3.RC4 

四 ０ 

一 七 五  

商 業

區 

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C1 六 ０ 二 一 五  

工 業

區 

供 輕 工 業 使 用 I1.I2.I3.I4.I5.I6.I7.I8 五 ０ 二 一 五  

︵ 二 ︶ 公 共 設 施 之 建 蔽 率 、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左 表 規 定 ： 
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別 建 蔽 率 ︵ ％ ︶ 容 積 率 ︵ ％ ︶ 備 註 

抽 水 站 用 地 不 予 規 定 不 予 規 定  

國 小 用 地 四0 不 予 規 定  

公 園 一 五 三0  

機 關 用 地 四0 二00   

 

未 修 正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國 小 用 地 容 積 

率 前 經 教 育 主 

管 機 關 與 本 局 

開 會 研 商 建 議 

比 照 周 邊 住 宅

區 原 容 積 率 規

定 ， 故 一 併 修 

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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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 三 ︶ 、 地 下 層 開 挖 規 模 

１ ．  本 計 畫 內 建 築 基 地 地 下 層 開 挖 規 模 以 各 使 用 區 分 及 各 
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法 定 建 蔽 率 加 百 分 之 十 為 原 則 ， 最 高 不 

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八 十 。 採 用 綜 合 設 放 寬 規 定 者 ， 地 下 層 最 

大 開 挖 規 模 ， 應 再 減 百 分 之 十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２ ． 地 下 層 開 挖 面 積 以 外 牆 牆 心 核 計 。 

︵ 三 ︶ 本 計 畫 區 內 建 築 基 地 地 下 開 挖 規 模 之 管 制 ， 依 

左 列 規 定 辦 理 ： 

1 ． 地 下 層 開 挖 規 模 應 依 各 類 使 用 分 之 法 定 建 蔽 率 各 

加 百 分 之 十 為 限 ， 其 開 挖 規 模 如 左 表 規 定 ： 

使 用 分 

區 

地 下 層 開 挖 面 積 佔 基 地 面 積 

之 比 率( ％) 

備 註 

住 宅 區 五 十 以 下  

商 業 區 七 十 以 下  

工 業 區 六 十 以 下  

 

2 ． 採 用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規 定 者 ， 地 下 開 挖 規 模 除 依 前 表 

規 定 外 ， 應 再 減 百 分 之 十 為 其 最 大 開 挖 規 模 。 

   3 ． 地 下 層 開 挖 積 以 外 牆 牆 心 核 計 。 

 

１ ． 文 字 修 正 

２ ． 考 量 截 彎 取

直 大 小 彎 地

區 環 境 條 件

一 致 ， 爰 修

訂 地 下 開 挖

比 率 。 

３ ． 配 合 調 整 序

號 。 

 

三 、 最 小 建 築 基 地 ： 

本 計 畫 區 各 使 用 分 區 街 廓 內 建 築 基 地 最 小 面 積 如 附 圖 四 。 

三 、 最 小 建 築 基 地 ： 

本 計 畫 區 各 使 用 分 區 街 廓 內 建 築 基 地 最 小 面 積 如 附 圖 

未 修 正 
 

四 、 容 積 放 寬 規 定 ： 

１ ．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原 則 ： 本 計 地 區 內 商 業 區 採 大 街 廓 方 開 

發 ， 並 留 設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者 ， 得 適 用 本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

管 制 規 則 有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規 定 ， 放 寬 容 積 。 

 

四 、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規 定 ： 

一 ． 放 寬 原 則: 為 鼓 勵 本 計 畫 地 區 內 商 業 區 、 住 宅 區 ︵ 住 

商 混 合 使 用 ︶ 及 住 宅 區 ︵ 供 拆 遷 安 置 專 案 住 宅 使 

用 ︶ ， 其 建 築 基 地 採 綜 合 設 計 ， 凡 符 合 左 列 各 款 規 

定 提 供 公 共 開 放 空 問 者 ， 其 容 積 率 及 高 度 限 制 得 依 

照 左 列 第2 項 之 放 寬 規 定 辨 理 ： 

︵ １ ︶ 住 宅 區 建 築 基 地 臨 接 二 條 以 上 之 道 路 ， 其 寬 度 均 

在 入 公 尺 以 上 者 。 商 業 區 建 築 基 地 臨 接 一 條 寬 度 

在 十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， 且 其 周 圍 臨 接 道 路 部 分 佔 丘 

周 圍 全 長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。 

︵ ２ ︶ 建 築 基 地 之 面 積 、 規 模 、 留 設 之 空 地 比 率 、 及 開 
放 空 閒 面 積 佔 基 地 面 稅 之 比 率 ， 符 合 左 表 規 定 

者 ： 

臺 北 市 土 地 使 

用 分 區 管 制 規 

則 已 刪 除 住 宅 

區 適 用 綜 合 設 

計 放 寬 規 定, 為 

與 全 市 土 地 使 

用 分 區 管 制 規 

則 一 致, 本 計 畫 

亦 配 合 予 以 修 

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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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 合 綜 合 設 計 放 寬 規 定 之 街 廓 

分
區
別
 

使 用 別 街 廓 編 號 

基 地 規 模 空 地

比 率 

( ％) 

開 放 空 間 面

積 佔 基 地 面

積 之 比 率 (

％) 

住 商 混 合 使 用 
RC1.RC2-1.RC2-

2.RC3.RC4 

三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以 上 

住
宅
區
 

供 遷 安 置 專 案 住 宅

使 用 
H1 全 街 廓 

七 十

以 

五 十 以 上 

商
業
區
 

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C1 

二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以 上 

五 十

五 以

上 

四 十 以 上 

︵ ３ ︶ 建 築 基 地 內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問 ， 其 面 積 、 大 小 

及 形 狀 符 合 左 表 規 定 者 ： 

公 共 開 放 空 間 條 件 

開 放 空 間 種 類 

最 小 寬 度( 公 尺) 最 小 面 積( 平 方 公 尺

) 

與 臨 街 道 路 之 高 度

差( 公 尺) 

帶 狀 式 四 五0  

廣 場 式  商 業 區 一 ０ ０  

  住 宅 區 二 ０ ０  

人 工 地 盤  四 ． 五 以 下  

建 築 物 地 面 挑 空 地 面 屏 位 有 柱 、 棲 梯 、 電 梯 間 及 設 備 之 附 屬 設 施 等 構 造 物 

２ ． 放 寬 規 定 ： 

︵ １ ︶ 容 積 率 之 放 寬: 建 築 物 允 許 增 加 之 總 樓 地 板 面 

積 ， 以 其 所 留 設 之 開 放 空 閒 有 效 面 積 乘 以 容 積 率 

乘 以 二 分 之 一 計 算 之 ， 且 不 得 超 過 法 定 容 積 之 百 

分 之 二 十 。 
︵ ２ ︶ 高 度 之 放 寬 ：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自 該 部 

分 起 量 至 面 前 道 路 中 心 線 之 水 平 距 離 之 五 倍 。 

 

３ ． 建 築 基 地 內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問 ， 其 有 效 面 積 之 計 

算 ， 依 左 列 規 定 辨 理 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為 與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分 區 管 制 

規 則 一 致 , 不

另 規 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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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︵ １ ︶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地 盤 面 ︵ 包 括 人 工 地 盤 ︶ 自 室 外 設 

有 寬 度 一 ． 五 公 尺 以 上 之 樓 梯 或 坡 道 ， 並 能 提 供 

公 眾 休 憩 使 用 ， 且 其 高 度 高 於 臨 接 道 路 未 滿 一 ． 

二 公 尺 或 低 於 臨 接 道 路 未 滿 三 公 尺 者 ， 以 其 全 部 

面 積 視 為 有 效 面 稜 。 其 高 度 高 於 臨 接 道 路 一 ． 一 

公 尺 以 上 而 在 四 ． 五 公 尺 以 下 ， 或 低 於 臨 接 道 路 

三 公 尺 者 ， 以 其 面 積 之0 ． 六 公 尺 倍 視 為 有 效 面 

積 。 

︵ ２ ︶ 附 設 透 明 且 可 通 風 之 頂 蓋 或 遮 簷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

間 ， 並 有 專 用 通 道 ， 能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使 用 ， 其 簷 

高 在 五 公 尺 以 上 未 達 十 公 尺 者 ， 以 其 面 積 之0 ． 

六 倍 視 為 有 效 面 積 ， 簷 高 在 十 公 尺 以 上 者 ， 以 其 

面 積 之0 ． 八 倍 視 為 有 效 面 積 。 

︵ ３ ︶ 以 人 行 步 道 連 接 之 廣 場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， 留 設 於 

建 築 物 之 背 側 ， 致 影 響 其 可 視 性 者 ， 以 其 面 積 之 
0 ． 六 倍 視 為 有 效 面 積 。 

︵ ４ ︶ 建 築 物 地 面 層 挑 空 ， 其 過 樑 下 方 至 地 面 層 地 板 面 

淨 高 應 在 四 公 尺 以 上 為 原 則 ， 其 淨 高 未 滿 七 公 尺 

者 ， 以 其 面 積 之0 ． 六 倍 視 為 有 效 面 積 ， 在 七 公 

尺 以 上 者 ， 以 其 面 積 之0 ． 八 倍 倍 視 為 有 效 面 積 。 

︵ ５ ︶ 商 業 區 及 住 宅 區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之 配 置 基 準 ， 除 依 

前 項 規 定 外 ， 並 應 符 合 左 列 規 定 ： 
Ａ 商 業 區 ： 

．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之 配 置 ， 應 就 整 體 市 容 景 觀 與 活 動 
功 能 等 考 量 ， 其 集 中 配 置 面 積 不 得 少 於 其 公 共 開 

故 空 間 總 面 積 之 百 分 之 七 十 。 

．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應 面 臨 道 路 留 設 ， 其 與 道 路 臨 接 長 

度 應 大 於 基 地 臨 接 道 路 境 界 線 總 長 度 之 二 分 之 

一 。 且 其 自 道 路 境 界 線 起 算 之 深 度 ， 至 少 需 為 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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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 尺 。 其 留 設 之 廣 場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問 ， 自 道 路 境 

界 線 起 算 之 深 度 ， 至 少 需 為 入 公 尺 ， 但 建 築 基 地 

之 建 築 線 ， 依 都 市 計 畫 指 定 須 留 設 騎 樓 者 ， 應 從 

其 規 定 ， 且 該 留 設 騎 樓 部 分 與 開 放 空 間 臨 接 者 ， 

該 部 分 得 計 入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有 效 面 積 。 

Ｂ 住 宅 區 ： 

． 地 盤 面 棲 層 供 住 宅 單 位 使 用 部 分 ， 自 建 築 物 外 牆 

起 算 二 公 尺 範 圍 以 內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， 應 為 保 障 

居 住 私 密 性 之 景 觀 處 理 ， 但 其 景 觀 設 計 不 得 阻 隔 

為 住 戶 私 用 。 

． 留 設 之 廣 場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應 面 臨 道 路 留 設 ， 且 

其 自 道 路 境 界 線 起 算 之 深 度 ， 至 少 須 為 入 公 尺 。 

︵ ６ ︶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如 以 樓 梯 或 坡 道 連 通 道 路 ， 該 樓 梯 

或 坡 度 之 水 平 投 影 面 積 不 得 大 於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

面 積 百 分 之 十 ， 連 通 樓 梯 級 高 不 得 大 於 十 八 公 

分 ， 級 深 不 得 小 於 二 十 六 公 分 。 

︵ ７ ︶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之 地 盤 面 設 置 排 水 、 防 水 等 設 施 ， 

其 供 人 行 徒 步 鋪 面 應 做 防 滑 處 理 。 

︵ ８ ︶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之 植 被 、 植 栽 穴 與 土 壤 裸 露 處 ， 應 

做 防 止 土 壤 沖 刷 流 失 之 處 理 。 

︵ ９ ︶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臨 二 條 道 路 境 界 線 交 角 十 公 尺 範 圍 

內 ， 植 栽 之 灌 木 高 度 不 得 高 於 五 十 公 分 ， 喬 木 樹 

冠 底 部 距 地 坪 面 淨 高 不 得 低 於 三 公 尺 ， 並 不 得 遮 

擋 交 通 設 施 號 誌 。 
︵ １ ０ ︶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之 留 設 在 建 築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應 設 

置 標 誌 ， 其 標 示 牌 應 以 固 面 載 明 位 置 範 圍 、 平 面 
配 置 、 管 理 維 護 單 位 、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及 申 訴 電 

話 ， 並 應 明 確 載 明 ﹁ 本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提 供 市 民 使 

用 ﹂ 之 字 樣 。  

 



 

  

- 1
3 

- 

 
２ ． 依 本 計 畫 及 其 他 規 定 得 增 加 容 積 者 ， 其 增 加 容 積 之 總 和 

不 超 過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五 十 。 

 

 １ 新 增 條 文 並 

調 整 序 號 。 

２ 為 容 積 總 量 

管 制, 增 訂 容 

積 加 總 上 限 。 

五 、 建 築 物 造 型 ： 

( 一) 本 地 區 五 層 以 上 或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， 其 頂 層 部 應 

配 合 各 幢 建 築 物 造 型 予 以 美 化 設 計 ， 以 形 成 本 地 區 整 體 

特 殊 建 築 風 貌 及 優 美 之 天 際 線 。 

( 二) 本 地 區 內 住 宅 區 及 商 業 區 之 四 層 以 下 建 築 物 之 頂 層 及 

屋 頂 突 出 物 應 設 置 斜 屋 頂 為 原 則 ， 以 形 成 本 地 區 之 特 殊 

建 築 風 格 ， 其 斜 屋 頂 之 設 置 ， 下 列 原 則 辦 理 ： 

１ ． 斜 屋 頂 形 式 之 通 則 ： 

︵ １ ︶ 建 築 物 凡 面 向 計 畫 道 路 或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者 ， 其 斜 

屋 頂 面 或 山 牆 面 應 以 面 向 該 計 畫 道 路 或 公 共 開 放 

空 間 設 置 。 

︵ ２ ︶ 前 項 建 築 物 斜 屋 頂 ， 其 斜 面 坡 度 不 得 大 於 一 比 一 

且 不 得 小 於 一 比 二 ︵ 高 比 寬 ︶ ， 且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應 

按 其 同 一 面 向 計 畫 道 路 或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設 置 同 一 

坡 度 之 斜 屋 頂 。 

︵ ３ ︶ 斜 屋 頂 之 屋 面 排 水 ， 應 以 適 當 之 設 施 導 引 至 地 面 

排 水 系 統 。 

２ ． 建 築 物 頂 層 部 以 上 斜 屋 頂 設 置 規 定 ： 

︵ １ ︶ 建 築 物 頂 層 應 按 各 幢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頂 層 之 樓 地 板 

面 積 至 少 百 分 之 八 十 設 置 斜 屋 頂, 上 述 屋 頂 面 積 不 

含 斜 版 式 女 兒 牆 之 投 影 面 積 。 

︵ ２ ︶ 建 築 物 屋 突 出 物 應 設 置 斜 屋 頂 ， 且 應 按 該 棟 建 

築 物 屋 頂 突 出 物 各 部 分 投 影 總 面 積 至 少 百 分 之 六 

十 設 置 。 

 

五 、 建 築 物 造 型 ：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建 築 物 之 頂 層 及 屋 頂 突 出 物 應 設 置 斜 屋 

頂 ， 以 形 成 本 地 區 之 特 殊 建 築 風 格 ， 其 斜 屋 頂 之 抓-# 

置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： 

 

 

 

１ ． 斜 屋 頂 形 式 之 通 則 ： 

︵ １ ︶ 建 築 物 凡 面 向 計 畫 道 路 或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者 ， 其 斜 

屋 頂 面 或 山 牆 面 應 以 面 向 該 計 畫 道 路 或 公 共 開 

放 空 間 設 置 。 

︵ ２ ︶ 前 項 建 築 物 斜 屋 頂 ， 其 斜 面 坡 度 不 得 大 於 一 比 卜 

且 不 得 小 於 一 比 二 ︵ 高 比 寬 ︶ ， 且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

應 按 其 同 一 面 向 計 畫 道 路 或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設 置 

同 一 坡 度 之 斜 屋 頂 。 

︵ ３ ︶ 斜 屋 頂 之 屋 面 排 水 ， 應 以 適 當 之 設 施 導 引 至 地 面 

排 水 系 統 。 

２ ． 建 築 物 頂 層 部 以 上 斜 屋 頂 設 置 規 定 ： 

︵1 ︶ 五 層 以 上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， 其 屋 頂 層 除 依 法 

應 留 設 之 避 難 屋 頂 平 台 外 ， 該 斜 屋 頂 之 設 置 應 按 

各 幢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頂 層 之 樓 地 板 總 面 積 至 少 百 

分 之 二 十 設 置 ， 上 項 斜 屋 頂 面 積 不 含 斜 版 式 女 兒 
培 及 屋 頂 突 出 物 之 投 影 面 積 。 

︵ ２ ︶ 五 層 以 下 或 非 供 公 眾 吏 用 建 築 物 ， 其 屋 頂 層 應 按 

 

考 量 建 築 技 術 

規 則 第 九 十 九 

條 修 正 通 過 後 

將 產 生 法 源 疑 

義 及 建 築 設 計 

之 彈 性 ， 修 訂 本 

地 區 建 築 物 造 

型 中 ， 建 築 物 之 

頂 層 及 屋 頂 突 

出 物 以 斜 屋 頂 

設 計 之 規 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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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 ３ ︶ 建 築 物 屋 頂 突 出 物 依 規 定 設 置 之 斜 屋 頂 ， 其 坡 度 

比 例 應 相 同 於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斜 屋 頂 之 斜 率 比 例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三) 建 築 物 頂 層 部 所 附 設 之 水 塔 、 空 調 、 視 訊 、 機 械 等 設 施 

物 ， 應 以 建 築 設 計 手 法 配 合 建 築 物 整 併 及 遮 蔽 處 理 ， 避

免 設 施 外 露 。 

( 四) 面 臨 基 隆 河 岸 之 建 築 立 面 僅 限 設 置 景 觀 陽 台 ， 不 得 設 置 

工 作 陽 台 使 用 ， 以 維 護 河 岸 兩 測 建 築 視 覺 景 觀 。 

( 五) 本 地 區 工 業 區 所 屬 全 部 街 廓 ， 其 建 築 物 造 型 不 受 前 述( 

一) 項 之 各 款 規 定 限 制 。 

 

各 幢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頂 層 之 樓 地 板 總 面 積 至 少 百 

分 之 入 十 設 置 斜 屋 頂 ， 上 項 屋 頂 面 積 不 含 斜 版 式 

女 兒 牆 之 投 影 面 積 。 

︵ ３ ︶ 建 築 物 屋 頂 突 出 物 應 設 置 斜 屋 頂 ， 且 應 按 該 棟 建 

築 物 屋 頂 突 出 物 各 部 分 投 影 總 面 積 至 少 百 分 之 

六 十 設 置 。 

︵ ４ ︶ 建 築 物 屋 頂 突 出 物 依 規 定 設 置 之 斜 屋 頂 ， 其 坡 度 

比 例 應 相 同 於 該 建 築 物 各 部 分 斜 屋 頂 之 斜 率 比 

例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︵ 二 ︶ 本 地 區 工 業 區 所 屬 全 部 街 廓 ， 其 建 築 物 造 型 不 受 

前 述 ︵ 一 ︶ 項 之 各 款 規 定 限 制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 增 條 文 。 

 

 

新 增 條 文 。 

 

調 整 序 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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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 、 建 築 物 高 度 ： 

︵ 一 ︶ 本 細 部 計 畫 地 區 建 築 物 高 度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：  

１ ． 本 計 畫 區 內 各 街 廓 建 築 物 之 高 度 管 制 及 配 置 如 附 圖 五 。

２ ． 本 計 畫 區 之 基 地 建 築 物 高 度 比 適 用 本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制

規 則 辦 理 。 

 

︵ 二 ︶ 未 修 正 。 

 

六 、 建 築 物 高 度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︵ 一 ︶ 本 細 部 計 書 地 區 建 築 物 高 度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：    

１ ． 本 計 畫 區 內 各 街 廓 建 築 物 之 高 度 管 制 及 配 置 如 附 圖 

五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２ ． 住 宅 區 內 建 築 物 之 高 度 比 不 得 超 過 一 ． 二 五 。 其 他 使

用 分 區 內 建 築 物 之 高 度 比 不 得 超 過 一 ． 五0 。 

︵ 二 ︶ 為 塑 造 本 地 區 整 體 特 殊 建 築 風 格 及 地 區 優 美 天 際 

線 ， 本 地 區 各 街 廓 之 建 築 物 最 高4 。 回 度 應 依 左 表 之 規 

定 ： 

 

 

 

分
區

使 用 別 街 廓 編 號 建 築 物 最 高 高 度 

備
註

RC1.RC3.RC4 高 度 以 不 超 過36 公 尺 為 限  住 商 混 合

使 用 RC2-1.RC2-2 高 度 以 不 超 過56 公 尺 為 限  

R1. 高 度 以 不 超 過56 公 尺 為 限  供 住 宅 使

用 R2.R3.R4 高 度 以 不 超 過30 公 尺 為 限  

住
宅

區

供 拆 遷 安

置 專 案 

住 宅 使 用 

H1 如 附 圖 五 所 示  

商
業

區

供 一 般 商

業 使 用 
C1 如 附 圖 五 所 示  

工
業

區

供 輕 工 業

使 用 

I1.I2.I3.I4.

I5.I6.I7.I8 高 度 以 不 超 過36 公 尺 為 限  

為 與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分 區 管 制 

規 則 一 致, 高

度 

比 部 分 不 另 規 

定 。 

未 修 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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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未 修 正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七 、 建 築 物 色 彩 ． 本 地 區 建 築 物 外 牆 顏 色 之 使 用 處 理 應 符 合

左 列 原 則 ： 

︵ 一 ︶ 為 塑 造 本 地 特 殊 風 貌 ， 本 地 區 建 築 物 外 牆 之 顏 色 ， 

應 與 地 區 山 水 景 緻 及 鄰 近 建 築 物 協 調 配 合 ， 以 中 、 

高 明 度 及 中 、 低 彩 度 之 色 彩 為 原 則 。 

︵ 二 ︶ 建 築 物 外 牆 顏 色 應 以 主 色 彩 與 其 他 輔 佐 色 彩 相 配 

合 為 原 則 ， 不 應 以 單 一 顏 色 為 建 築 物 整 體 色 彩 。 

︵ 三 ︶ 本 地 區 住 宅 區 、 工 業 區 、 商 業 區 之 建 築 物 外 牆 顏 

色 之 使 用 ， 其 建 築 之 主 色 彩 應 依 左 表 所 列 之 原 則 辨 

理 。 

 

分
區
別
 

色 系 編 號 備 註 

住
宅
區
 

H
V
/
C=
N
8.
5
-9
.
5
 

H
V
/
C=
N
1.
2
5-
1
0.
0 

R
7
-
9/
1
-6
 

H
V
/
C=
N
1.
2
5-
3
.7
5 

Y
7
-
9/
1
-6
 

H
V
/
C=
N
1.
2
5-
1
0.
0 

Y
R
8
-9
/
1-
6
 

  

商
業
區
 

H
V
/
C=
N
8.
5
-9
.
51
 

H
V
/
C=
N
1.
2
5-

1
0
.
0
 

R
7
-
9/
1
-6
 

H
V
/
C=
N
1.
2
5-

3
.
7
5Y
7
-9
/
1-
6
 

H
V
/
C=
N
1.
2
5-

1
0
.
0Y
R
8-
9
/1
-
6
 

H
V
/
C=
7
.5
P
-1
0
.0
  

P
7
-
9/
1
-6
 

H
V
/
C=
7
.5
P
-1
0
.0
  

P
7
-
9/
1
-6
 

工
業
區

 

H
V
/
C=
N
8.
5
-9
.
5
 

H
V
/
C=
N
1.
2
5-
1
0.
0 

R
7
-
9/
1
-6
 

 H
V
/
C=
N
8.
5
-9
.
5
 

  1
.
本

表
係

採
國

際
標

準
色

系
(
M
u
n
s
e
lH
u
e
Cl
r
cl
e
4O
H
ue
) 

2
.
H
為

色
相

值
(
H
U
E)

 
V
為

明
度

值
(
V
A
L
U
E)

 
C
為

彩
度

值
(
C
H
R
A
M4
A
)
 

3
.
N
.Y
.
R.
P
為

色
相

英
文

字
縮

寫
為

「
N
(
無

色
)
，

Y
(
Ye
l
lo
w
)
黃

色
，

R
(
R
e
d)
紅

色
，

P
(
P
u
rp
l
e)
紫

色
」

 

 

未 修 正 。 

 



 

  

- 1
7 

- 

刪 除 。 八 、 本 地 區 內 部 分 街 廓 建 築 基 地 之 指 定 牆 面 線 ， 應 依 左 列 各 

項 規 定 及 附 圖 六 所 示 。                 

︵ 一 ︶ 街 廓 編 號RC2-2.RC3.Cl.RC4.H1 之 建 築 物 應 自 臨 接 向 

陽 路 及 重 陽 路 之 道 路 境 界 線 退 縮 五 公 尺 至 十 公 尺 範 

圍 之 指 定 牆 面 線 位 置 部 分 ， 按 其 指 定 牆 面 線 之 總 長 

度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設 置 建 築 童 體 及 牆 面 ， 且 該 指 定 牆 

面 線 部 分 之 建 築 高 度 不 得 低 於 自 基 地 地 面 童 起 九 公 

尺 ， 且 不 得 高 於 十 五 公 尺 。            

︵ 二 ︶ 街 廓 編 號RC2-2.RC3.C1.RC4 ．H1 之 建 築 物 應 自 臨 接 向 

陽 路 及 重 陽 路 之 道 路 境 界 線 退 縮 十 公 尺 至 十 五 公 尺 

範 圍 之 指 定 牆 面 線 住 置 部 分 ， 按 其 指 定 牆 面 線 之 總 

長 度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設 置 建 築 量 體 或 牆 面 ， 且 該 指 定 

牆 面 線 部 分 之 建 築 高 度 不 得 低 於 自 基 地 地 面 量 起 十 

五 公 尺 ， 且 不 得 高 於 三 十 公 尺 。 

本 項 規 定 之 目 

的 係 為 透 過 漸 

層 退 縮 方 式 形 

塑 沿 街 面 之 特 

殊 景 觀 ， 惟 經 就 

執 行 情 形 再 行 

檢 討 ， 本 項 規 定 

可 能 使 建 築 案 

為 符 規 定 而 致 

產 生 內 部 建 築 

配 置 不 合 理 之 

情 形 ， 使 規 劃 原 

意 無 法 達 成 ， 由 

於 本 案 已 指 定 

退 縮 空 閒 ， 未 來 

得 透 過 開 放 空 

閒 植 栽 綠 化 設 

計 方 式 以 形 塑 

沿 街 面 景 觀 特 

色 ， 故 刪 除 此 項 

規 定 。 

八 、 院 落 規 定 ： 

本 案 除 住 宅 區( 供 住 宅 使 用) 之 前 院 深 度 及 後 院 深 度 比 依 

第 二 種 住 宅 區 之 前 院 深 度( 五 公 尺 ︶ 及 後 院 深 度 比(0 ． 四 ︶ 

辨 理 ， 其 餘 均 依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規 定 辨 理 。 

 

 

九 、 院 落 規 定: 如 左 表 。 

分 區 別 深 ︵

寬 ︶ 度 

最 小 前 院 深 度

︵ 公 尺 ︶ 

最 小 後 院 深 度

︵ 公 尺 ︶ 

最 小 後 院 深 度

比 

最 小 側 院 深 度

︵ 公 尺 ︶ 

商 業 區  三   

住 宅 區 五 三 0 ． 五 五 三 
工 業 區 ︵ 輕 工

業 使 用 

三 三 0. 三 三 
前 表 所 稱 最 小 前 、 後 、 則 院 深 度 係 指 建 築 物 外 薔 或 柱 中 心 

 

１ ． 為 與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分 區 管 

制 規 則 一 致 。 

２ ． 本 案 原 側 院 規 

定 已 於 

90.6.28 公 告 

實 施 ﹁ 變 更 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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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線 與 前 後 側 面 基 地 線 問 之 最 小 水 平 距 離 ， 但 陽 台 、 屋 簷 、 雨 

遮 等 突 出 中 心 線 超 過 一 ． 五 公 尺 時 ， 應 自 邊 緣 後 退 一 ． 五 公 尺 作

為 中 心 線 。 又 建 築 基 地 後 面 基 地 線 為 建 築 線 者 ， 得 免 受 

後 院 深 度 比 之 限 制 。 另 基 地 側 面 不 論 開 窗 與 否 ， 均 應 依 前 表 

留 設 最 小 側 院 寬 度 。 

北 市 ﹃ 基 隆 河 

上 游 河 道 截 

彎 取 直 後 兩 

側 土 地 細 部 

計 畫 暨 配 合 

修 訂 主 要 計 

畫 案 ﹄ 土 地 使 

用 與 都 市 設 

計 管 制 要 點 

計 畫 案 ﹂ 刪 

除 ， 故 一 併 配 

合 修 正 。 

３ 調 整 序 號 。 

 

九 、 鄰 幢 間 隔 ： 

依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規 定 辦 理 。 

十 、 鄰 棟 間 隔 ： 

︵ 一 ︶ 住 宅 區 同 一 基 地 內 建 築 二 座 以 上 建 築 時 ， 其 鄰 棟 間 

隔 計 算 不 得 少 於 左 表 規 定 ， 但 同 一 座 建 築 物 對 面 部 

分 ︵ 如 天 井 部 分 ︶ 之 鄰 棟 間 隔 ， 不 得 小 於 該 建 築 物 

高 度 之0 ． 二 倍 ， 並 不 得 小 於 三 公 尺 。 

 

前 後 建 築 物 平 均 高

度 之 倍 數 

前 後 建 築 物 平 均 高

度 之 倍 數 

兩 端 建 築 物 平 均 高

度 之 倍 數 

建 築 物 兩 端 之 鄰 棟

間 隔 ︵ 公 尺 ︶ 

一 ．0 六 0 ． 二 五 

︵ 二 ︶ 商 業 區 內 建 築 物 與 同 一 基 地 內 之 其 他 建 築 物 或 同 一 

幢 建 築 物 對 面 部 份 ︵ 如 天 井 部 分 ︶ 之 鄰 棟 問 隔 不 得 

小 於 該 建 築 高 度 之0 ． 二 倍 ， 並 不 得 小 於 三 公 尺 ， 
但 其 鄰 棟 間 隔 或 距 離 已 達 五 公 尺 者 ， 得 免 再 增 加 。 

 

１ 為 與 本 市 土 地

使 用 分 區 管 

制 規 則 一 致 。 

２ 調 整 序 號 。 

 

十 、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系 統 ： 

︵ 一 ︶ 為 塑 造 本 新 生 地 區 整 體 都 市 景 觀 及 舒 適 之 都 市 生 活 環 

境 ， 特 訂 定 本 地 區 之 開 放 空 閒 系 統 設 計 準 則 ， 本 計 書 

區 劃 設 之 公 園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蜀 及 拈 定 部 分 街 廓 之 建 

十 一 、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系 統 ： 

︵ 一 ︶ 為 塑 造 本 新 生 地 區 整 體 都 市 景 觀 及 舒 適 之 都 市 生 活 
環 境 ， 特 訂 定 本 地 區 之 開 放 空 問 系 統 設 計 準 則 ， 本 

計 畫 區 劃 設 之 公 園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因 及 指 定 部 分 街 廓 

配 合 調 整 序 號 

及 示 意 圖 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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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 基 地 應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， 其 形 狀 、 位 置 及 規 模 

如 附 圖 六 所 示 。 
︵ 二 ︶ 本 計 畫 區 建 築 基 地 內 指 定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， 其 性 

質 、 規 模 及 設 置 棕 準 應 依 斤 列 規 定 辦 理 ， 公 共 開 放 空 
間 ， ， 得 計 入 建 築 基 地 法 定 空 地 ： 

︵ 未 修 正 ︶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︵ 未 修 正 ︶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︵ 未 修 正 ︶ 。 

之 建 築 基 地 應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， 其 形 狀 、 位 置 

及 規 模 如 附 圖 七 所 示 。 

︵ 二 ︶ 本 計 畫 區 建 築 基 地 閃 指 定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， 其 

性 質 、 規 模 及 設 置 標 準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辦 理 ： 

 

１ ． 建 築 基 地 指 定 留 設 入 公 尺 之 帶 狀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， 應 

沿 相 鄰 道 路 境 界 線 留 設 連 續 性 之 人 行 通 道 ， 其 寬 度 至 

少 三 公 尺 ， 且 自 相 鄰 道 路 境 界 線 起 算 一 ． 五 公 尺 範 圍 

內 植 栽 喬 木 行 道 樹 ， 其 植 栽 綠 化 設 計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： 

︵ １ ︶ 行 道 樹 間 距 不 得 大 於 八 公 尺 且 不 得 小 於 六 公 尺 ， 

該 樹 需 為 長 綠 有 花 期 且 枝 葉 濃 密 且 抗 污 染 之 喬 

木 ， 樹 冠 底 離 地 淨 高 二 ．0 公 尺 以 上 ， 根 部 應 保 

留 適 當 之 透 水 面 積 。 

︵ ２ ︶ 行 道 樹 植 穴 深 度 不 得 少 於 一 ． 五 公 尺 ， 覆 植 土 不 

得 少 於 二 立 方 公 尺 ， 植 穴 應 以 ︵ 鏤 空 ︶ 鑄 鐵 蓋 板 

或 透 水 設 施 ， 且 應 與 人 行 道 地 坪 高 程 齊 平 。 

２ ． 建 築 基 地 指 定 留 設 四 公 尺 帶 狀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， 應 供 

為 公 共 人 行 專 用 步 道 使 用 ， 並 自 相 鄰 道 路 境 界 線 起 算 

一 ． 五 公 尺 範 圍 閃 植 栽 喬 木 行 道 樹 ， 其 植 栽 綠 化 設 

計 ，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： 

︵ １ ︶ 行 道 樹 問 距 不 得 大 於 入 公 尺 且 不 得 小 於 六 公 尺 ， 

喬 木 植 栽 樹 種 應 以 枝 型 優 美 、 耐 污 染 ， 枝 葉 濃 密 

之 喬 木 ， 樹 冠 底 離 地 淨 高 二 ．0 公 尺 以 上 。 
︵ ２ ︶ 建 築 基 地 臨 接 道 路 境 界 線 總 長 度 每 達 十 八 公 尺 應 

沿 該 道 路 至 少 設 置 一 處 灌 木 植 床 ， 植 床 寬 度 八 十 
公 分 ， 長 度 至 少 三00 公 分 ， 植 床 應 做 防 止 土 壤 

沖 刷 流 失 之 緣 部 處 理 ， 其 高 度 不 得 高 於 十 五 公 

分 。 栽 植 之 灌 木 高 度 不 得 高 於 九 十 公 分 。 

３ ． 建 築 基 地 拍 定 留 設 一 ． 五 公 尺 帶 狀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， 

應 供 為 公 共 人 行 專 用 步 道 使 用 ， 並 於 該 指 定 退 縮 建 築 

 

 

文 字 修 正 。 

 

未 修 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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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 未 修 正 ︶ 

 

 

 

 

︵ 未 修 正 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︵ 三 ︶ 未 修 正 。 

 

 

 

 

 

︵ 四 ︶ 未 修 正 。 

線 內 之 前 院 或 側 院 部 分 ， 植 栽 喬 木 以 綠 化 ， 其 公 共 開 

放 空 問 之 植 栽 綠 化 設 計 ， 應 符 合 左 列 規 定 ： 

︵ １ ︶ 植 栽 喬 木 數 量 ， 應 按 其 所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面 

積 ， 以 每 六 十 四 平 方 公 尺 種 植 一 棵 之 方 式 計 算 。 

︵ ２ ︶ 喬 木 植 栽 樹 種 應 以 枝 葉 濃 密 、 具 遮 蔭 效 果 之 喬 木 

為 主 ， 樹 冠 底 離 地 淨 高 一 ． 八 公 尺 以 上 。 

４ ． 建 築 基 地 指 定 留 設 之 廣 場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應 以 集 中 配 

置 為 原 則 ， 其 綠 覆 率 不 得 小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， 其 喬 木 植 

栽 最 少 樹 量 ， 應 按 其 開 放 空 問 面 積 ， 以 每 六 十 四 平 方 

公 尺 種 植 一 棵 之 方 式 計 算 ， 植 栽 應 以 枝 葉 濃 密 且 具 遮 

蔭 效 果 之 終 年 長 綠 喬 木 為 主 ， 樹 冠 底 離 地 淨 高 一 ． 入 

公 尺 以 上 。 

５ ． 建 築 基 地 開 放 空 問 之 地 坪 高 程 及 鋪 面 ， 應 按 左 列 規 定 

︵ １ ︶ 建 築 基 地 指 定 留 設 之 帶 狀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問 及 無 遮 

簷 人 行 道 地 坪 應 高 於 相 臨 道 路 邊 界 處 十 公 分 至 十 

五 公 分 ， 並 應 向 道 路 境 界 線 作 四 十 分 之 一 之 洩 水 

坡 度 。 

︵ ２ ︶ 帶 狀 式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及 無 遮 簷 人 行 道 應 為 連 續 性 

鋪 面 ， 且 應 與 相 鄰 基 地 地 坪 高 程 齊 平 ， 車 道 穿 越 

時 ， 其 鋪 面 仍 應 連 續 。 

︵ ３ ︶ 地 坪 鋪 面 須 為 透 水 性 之 坊 工 構 造 輔 面 ， 地 坪 鋪 面 

應 為 防 滑 材 質 。 

︵ 三 ︶ 建 築 物 暨 法 定 空 地 綠 化 

本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， 除 依 規 定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應 按 

前 項 相 關 規 定 辨 理 外 ， 其 建 築 物 及 法 定 空 地 應 予 絲 

化 ， 並 應 依 ﹁ 台 北 市 建 築 物 暨 法 定 空 地 綠 化 實 施 要 點

﹂ 
規 定 辨 理 。 

︵ 四 ︶ 本 計 畫 區 內 公 園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閒 ， 須 依 左 列 規 定 辨 

理 ： 

１ ． 本 地 區 內 之 公 園 ， 其 綠 覆 率 應 達 百 分 之 六 十 以 上 ， 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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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喬 木 植 栽 最 少 數 童 植 栽 應 按 公 園 面 積 以 每 五 十 平 方 

公 尺 栽 植 喬 木 一 棵 之 方 式 計 算 ， 其 喬 木 植 栽 樹 種 應 以 

枝 葉 濃 密 ， 有 花 期 之 常 綠 喬 木 ， 且 具 遮 蔭 效 果 之 植 物 

為 主 。 

２ ． 公 園 、 人 行 步 道 之 設 計 有 高 程 差 時 ， 應 設 置 斜 坡 道 ， 

以 利 通 行 。 

３ ． 公 園 應 栽 植 樹 冠 高 四 公 尺 以 上 之 喬 木 ， 其 面 積 不 得 少 

於 該 公 園 面 積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， 且 根 部 應 保 留 適 當 之 透 

水 性 。 

 
十 一 、 建 築 基 地 交 通 規 劃 及 停 車 空 閒 設 置 標 準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汽 車 出 入 口 設 置 應 按 左 列 規 定 

１ ． 本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不 得 設 置 二 個 以 上 之 汽 車 出 入 口 ， 但 基 

地 合 於 左 列 情 形 ， 且 經 本 市 都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

可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查 同 意 者 ， 不 在 此 限 。 

︵ 未 修 正 ︶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︵ 二 ︶ 未 修 正 。 

 

十 二 、 建 築 基 地 交 通 規 劃 及 停 車 空 問 設 置 標 準 ：      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汽 車 出 入 口 設 置 應 按 左 列 規 定 ：  

１ ． 本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不 得 設 置 二 個 以 上 之 汽 車 出 入 口 ， 但

基 地 合 於 左 列 情 形 ， 且 經 本 市 都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審

查 同 意 者 ， 不 在 此 限 。 

︵ １ ︶ 基 地 內 建 築 物 依 法 應 設 置 之 停 車 面 積 總 和 達 三 、 

O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或 停 車 數 童 總 和 達 一 五0 部 

以 上 者 。 

︵ ２ ︶ 建 築 基 地 面 積 超 過 三 、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者 。  

２ ． 建 築 基 地 之 汽 車 出 入 口 ， 除 基 地 條 件 限 制 外 ， 不 得 設

置 於 下 列 道 路 及 場 所 ： 

︵ １ ︶ 自 道 路 交 叉 截 角 線 、 人 行 穿 越 道 、 斑 馬 線 距 離 五 

公 尺 範 圍 內 。 

︵ ２ ︶ 學 校 校 門 口 距 離 十 公 尺 範 圍 內 。 

︵ ３ ︶ 丁 字 路 及 其 他 有 礙 公 共 安 全 及 公 共 交 通 之 道 路 、 

路 段 或 場 所 。 
︵ 二 ︶ 基 地 內 以 私 設 通 路 連 通 建 築 線 及 建 築 物 出 入 口 者 ，  

應 於 私 設 通 路 側 ， 設 置 至 少 一 邊 之 人 行 專 用 步 道 ， 
且 其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一 公 尺 。 

 

 

統 一 名 稱 及 調 

整 序 號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未 修 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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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 三 ︶ 停 車 空 間 ： 

１ ． 住 宅 區 應 自 行 滿 足 停 車 需 求 ， 其 法 定 停 車 數 量 應 達 ﹁ 臺 

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規 定 法 定 停 車 位 設 置 標 準 
之 一 ． 二 倍 。 

 

︵ 三 ︶ 停 車 空 間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１ ． 本 地 區 內 建 築 物 應 依 左 表 規 定 設 置 停 車 位 ︵ 零 數 均 應 

計 入 ︶ ， 但 基 地 面 積 達 一 、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公 

有 建 築 物 之 停 車 空 間 應 依 左 表 規 定 加 倍 留 設 。  

   

建 築 物 用

途 

應 附 設 小 汽 車 位 數 應 附 設 機 車 位 數 

住 宅 使 用 按 建 築 物 供 住 宅 使 用 總 樓 地 板 面 

材 每 滿 一 五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

按 建 築 物 供 住 宅 使 用 總 

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一00 

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

商 業 使 用 按 建 築 物 供 商 業 使 用 總 棲 地 板 面 

積 每 滿1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

按 建 築 物 供 商 業 使 用 總 

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一00 

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

工 業 使 用 按 建 築 物 供 工 業 使 用 總 樓 地 板 面 

積 未 達 二 、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， 

以 每 滿 二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

輛 ， 超 過 二 、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

未 達 四 、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， 以 

每 滿 二 五0 平 方 公 尺 投 丘 一 輛 ， 超 

過 四 、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未 達 一 

0 、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． 以 每 滿 

三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， 超 過 一 

0 、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， 以 每 滿 

二 一 五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。 

按 建 築 物 供 工 業 使 用 總 

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五0 平 

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

２ ． 前 表 停 車 設 置 標 準 所 稱 之 總 樓 地 板 面 積 之 計 算 ， 不 包 

括 室 內 停 車 空 間 面 積 、 法 定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面 積 、 騎 樓 

或 門 廊 、 外 廊 等 無 牆 壁 之 面 積 及 機 械 房 、 變 電 室 、 蓄 
水 池 、 屋 頂 突 出 物 、 保 齡 球 館 之 球 道 等 類 似 用 途 部 分 。 

３ ． 同 一 幢 建 築 物 內 供 二 類 以 上 用 途 使 用 者 ， 其 設 置 標 準 

分 別 依 右 表 規 定 計 算( 零 數 均 應 計 入) 予 以 累 加 後 合 

併 計 算 。 

４ ． 停 車 空 間 之 汽 車 出 入 口 車 道 ， 如 情 況 許 可 應 位 於 側 

街 ， 並 應 距 最 近 之 交 叉 口 至 少 在 三 十 公 尺 以 上 。 

 

考 量 住 宅 區 應 

自 行 吸 收 停 車 

需 求 ， 避 免 產 生 

外 溢 效 果 ， 影 響 

周 邊 交 通 ， 故 增 

列 此 條 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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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． 除 前 項 規 定 外 ， 其 餘 依 ﹁ 臺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

規 定 法 定 停 車 位 設 置 標 準 辦 理 。 

 

( 四) 離 街 裝 卸 場 ： 

離 街 裝 卸 場 設 置 標 準 ， 依 ﹁ 臺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

則 ﹂ 之 規 定 辦 理 。 

 

( 四) 離 街 裝 卸 場 ： 

本 地 區 內 建 築 物 ， 應 依 左 表 規 定 設 置 離 街 裝 卸 場 ：  

 

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

組 別 

總 樓 地 板 面 積 應 附 設 裝 卸 位 數 備 註 

二 ０ ０ ０ 平 方 公 尺

以 下 

免 設 

超 過 二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未 滿 五 ０ ０ ０

平 方 公 尺 

一 

超 過 五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未 滿 一 ０ ０ ０

０ 平 方 公 尺 

二 

超 過 一 ０ ０ ０ ０ 平

方 公 尺 未 滿 二 ０ ０

０ ０ 平 方 公 尺 

三 

第 七 組 ： 

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

第 九 組 ： 

社 區 通 訊 設 施 

第 十 組 ： 

社 區 安 全 設 施 

第 十 五 組 ： 

社 教 設 施 

第 十 六 組 ： 

文 康 設 施 

第 二 十 八 組 ： 

一 般 事 務 所 

第 二 十 九 組 ： 

自 由 職 業 事 務 所 

第 三 十 組 ： 

金 融 保 險 業 

超 過 二 ０ ０ ０ ０ 平

方 公 尺 以 上 

每 增 加 二 ０ ０ ０ ０

平 方 公 尺 增 設 一 個 

同 一 基 地 內 供 ﹁ 土

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組

別 欄 ﹂ 二 欄 以 上 使

用 者 ， 其 設 置 基 準

應 分 別 就 各 該 欄 表

列 規 定 計 算 後( 零 數

均 應 計 入) 予 以 累 加

後 合 併 計 算 

 

一 ０ ０ ０ 平 方 公 尺

以 下 

免 設 

超 過 一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未 滿 二 ０ ０ ０

平 方 公 尺 

一 

超 過 二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未 滿 四 ０ ０ ０

平 方 公 尺 

二 

超 過 四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未 滿 六 ０ ０ ０

平 方 公 尺 

三 

第 十 七 組 ： 

日 常 用 品 零 售 業 

第 十 九 組 ： 

一 般 零 售 業 甲 組 

第 二 十 組 ： 

一 般 零 售 業 乙 組 

第 二 十 一 組 ： 

小 吃 店 
第 二 十 二 組 ： 

餐 飲 業 

第 二 十 六 組 ： 

日 常 服 務 業 

第 二 十 七 組 ： 

一 般 服 務 業 

超 過 六 ０ ０ ０ 平 方

公 尺 以 上 

每 增 加 六 ０ ０ ０ 平

方 公 尺 增 設 一 個 

 

 

 

 

為 與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分 區 管 制 

一 致 ， 其 他 分

區 

之 停 車 位 設 置 

不 另 規 範 。 

 

為 與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分 區 管 制 

一 致 ， 不 另 規 

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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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00 平 方 公 尺 以

下 

一 

超 過 五00 平 方 公

尺 未 滿1000 平 

方 公 尺 

二 

一000 平 方 公 尺 

以 上 未 滿11OOO 

平 方 公 尺 

三 

第 十 八 組 

零 售 市 場 

二000 平 方 公 尺 

以 上 

每 增 加 二000 平 方 

公 尺 增 設 一 個 

 

五00 平 方 公 尺 以

下 

一 

超 過 五00 平 方 公

尺 未 滿 二000 平 

方 公 尺 

二 

二000 平 方 公 尺 

以 上 未 滿 四00O 

平 方 公 尺 

三 

第 五 十 一 組 

公 害 最 輕 微 之

工 業 

第 五 十 二 組 

公 害 較 輕 微 之

工 業 

第 五 十 三 組 

公 害 輕 微 之 工 業 

四000 平 方 公 尺 

以 上 

每 增 加 四000 平 方 

公 尺 增 設 一 個 

 

一000 平 方 公 尺 

以 下 

免 設 

超 過 一000 平 方 

公 尺 朱 滿 四00O 

平 方 公 尺 

一 

四000 平 方 公 尺 

以 上 未 滿 一00O 

0 平 方 公 尺 

二 
第 三 十 三 組 

健 身 服 務 業 

一OO00 平 方 公 

尺 以 上 

每 增 加 一0000 平 

方 公 尺 增 設 一 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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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五) 本 地 區 不 適 用 ﹁ 台 北 市 建 築 物 增 設 公 共 停 車 空 間 鼓 勵 要 

點 ﹂ 。 

２ ． 裝 卸 空 間 標 準 ： 

︵ １ ︶ 最 小 裝 卸 空 間 尺 度 ： 

． 小 貨 車 ： 長 度 六 ．0 公 尺 ， 寬 二 ． 五 公 尺 ， 淨 高 

二 ． 七 公 尺 。 

． 大 貨 車 ： 長 度 十 二 一 ．0 公 尺 ， 寬 度 四 ．0 公 尺 ， 

淨 高 四 ． 二 公 尺 。 

． 淨 高 於 斜 坡 面 時 ， 應 以 行 間 距 為 標 準 。 

︵ ２ ︶ 前 述 最 小 空 間 不 包 括 車 道 、 操 作 空 間 及 裝 卸 平 台 

等 空 間 。 

︵ ３ ︶ 每 滿 十 部 裝 卸 車 住 數 量 要 求 時 ， 應 於 其 中 設 置 一 

部 大 貨 車 之 裝 卸 空 間 。 

︵ ４ ︶ 裝 卸 空 間 之 出 入 車 道 距 外 圍 二 條 道 路 境 界 線 交 叉 

點 最 少 應 有 十 五 公 尺 。 

︵ ５ ︶ 裝 卸 空 間 之 四 周 鄰 接 其 他 基 地 時 應 以 樹 籬 ︵ 寬 度 

最 少 一 ． 二 公 尺 ︶ 阻 隔 ， 而 其 高 度 應 於 一 ． 二 公 

尺 至 一 ． 入 公 尺 之 間 ， 且 照 明 之 光 線 不 得 面 對 鄰 

近 建 築 直 射 ， 否 則 需 於 建 築 物 內 部 設 置 。 

︵ ６ ︶ 裝 卸 空 間 應 於 同 一 基 地 內 設 置 ， 且 不 得 佔 用 前 院 

與 指 定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 增 條 文 。 

十 二 、 騎 樓 及 無 遮 簷 人 行 道 ：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騎 樓 及 無 遮 簷 人 行 道 除 依 附 圖 七 所 示 之 位 置 及 

規 模 設 置 者 外 ，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之 計 畫 道 路 未 散 人 行 道 

者 應 退 縮 一 ． 五 公 尺 設 置 無 遮 簷 人 行 道 ， 地 下 室 出 入 

口 及 陽 台 部 分 不 得 進 入 其 範 圍 ， 該 退 縮 部 份 得 計 入 建 

築 基 地 法 定 空 地 。 

 

十 三 、 騎 樓 及 無 遮 簷 人 行 道 ：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衛 廓 編 號Cl 之 商 業 區 ︵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︶ 及

國 小 用 地 ， 其 建 築 基 地 應 依 附 圖 八 所 示 之 位 置 及 規 

模 設 置 騎 樓 及 無 遮 簷 人 行 道 。 

１ ． 為 提 供 舒 適 

人 行 空 問 系 

統 ， 姜 修 訂 規 

定 內 容 。 

２ ． 調 整 序 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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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三 、 垃 圾 貯 存 空 間 ． 

︵ 未 修 正 ︶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五)( 刪 除) 

十 四 、 垃 圾 貯 存 空 間 ． 

本 地 區 建 築 物 總 樓 地 板 面 積 達 二 一 、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

之 建 築 基 地 ， 應 設 置 集 申 式 垃 圾 貯 存 空 間 ， 且 依 下 列 規 定 ． 

︵ 一 ︶ 建 築 物 應 於 基 地 地 面 層 室 內 外 或 其 上 下 一 層 之 室 內

無 礙 衛 生 及 觀 瞻 處 以 集 中 方 式 設 置 垃 圾 貯 存 空 問 ， 

並 按 每 滿 五00 平 方 公 尺 總 樓 地 板 面 積 設 置0 ． 五 

平 方 公 尺 之 貯 存 空 間 附 設 之 。 

︵ 二 ︶ 商 業 使 用 及 工 業 使 用 ， 應 依 前 項 規 定 加 倍 留 設 。 

︵ 三 ︶ 集 中 式 室 內 垃 圾 貯 存 空 間 之 附 設 面 積 應 以 各 幢 建 築

物 為 計 算 單 住 ， 且 應 設 置 通 風 處 理 及 排 水 設 備 接 通 

排 水 溝 ， 其 最 低 淨 高 應 為 二 ． 四 公 尺 以 上 。 

︵ 四 ︶ 集 中 式 垃 圾 貯 存 空 間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者 ， 應 有 適 當

之 景 觀 及 公 共 衛 生 維 護 設 施 ， 且 其 場 所 應 可 接 通 建 

築 線 或 私 設 通 路 。 

︵ 五 ︶ 集 中 式 垃 圾 貯 存 空 間 如 採 用 垃 圾 子 車 設 備 者 ， 應 留 

設 共 垃 圾 收 集 車 進 出 之 車 道 及 操 作 空 間 。 

１ ． 配 合 本 府 ﹁

垃 圾 不 落 地

﹂ 政 策 ， 爰

刪 除 留 設 垃

圾 子 車 設 備

及 操 作 空 間

。 

２ ． 調 整 序 號 。 

 

十 四 、 圍 牆 ： 

本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之 圍 牆 、 欄 杆 設 置 標 準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辦 

理 ： 

( 刪 除) 

( 一) 本 計 畫 區 之 建 築 基 地 除 住 宅 區( 供 住 宅 使 用) 外 不 得 

設 置 圍 牆 。 

( 二) 住 宅 區( 供 住 宅 使 用) 圍 牆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二 公 尺 ， 其 

基 座 不 得 高 於 四 十 五 公 分 ， 透 空 部 分 不 得 少 於 圍 牆 面 

積 百 分 之 七 十 。 

( 刪 除) 

 

十 五 、 圍 牆 ： 

本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之 圍 牆 、 欄 杆 設 置 標 準 應 依 左 列 規 定 辦 

理 ： 

︵ 一 ︶ 本 地 區 商 業 區 之 建 築 基 地 一 律 不 得 設 置 圍 牆 。 

︵ 二 ︶ 住 宅 區 之 建 築 基 地 僅 准 建 造 高 度 二 公 尺 以 下 之 圍 

牆 ， 其 基 座 不 得 高 於 四 十 五 公 分 ， 且 圍 牆 透 空 部 分 

應 不 少 於 百 分 之 七 十 。 
︵ 三 ︶ 工 業 區 之 建 築 基 地 僅 准 建 造 高 度 二 公 尺 以 下 之 圍 

牆 ， 其 基 座 不 得 高 於 四 十 五 公 分 ， 且 圍 牆 透 空 部 分 
應 不 少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。 

１ ． 為 求 都 市 景  

觀 及 視 覺 通  

透 ， 奚 修 訂  

圍 牆 設 置 規  

定 ， 除 住 宅  

區 基 地 為 顧  

及 隱 私 得 設  

置 圍 牆 外 ，  

其 餘 分 區 基  

地 不 得 設 置  

圍 牆 。      

２ ． 配 合 調 整 序  

號 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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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五 、 廣 告 招 牌 

依 ﹁ 台 北 市 建 築 物 招 牌 廣 告 及 樹 立 廣 告 設 置 要 點 ﹂ 規 定 辦 
理 。  

十 六 、 廣 告 招 牌 ： 

︵ 一 ︶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住 宅 區 及 工 業 區 ︵ 輕 工 業 使 用 ︶ 之 建 

築 物 ， 不 得 設 置 廣 告 物 、 廣 告 旗 幟 及 廣 告 招 牌 ， 但 

為 標 明 該 建 築 物 名 稱 ， 得 於 地 面 層 出 入 口 附 近 一 公 

尺 內 設 置 標 誌 ， 其 面 積 不 得 超 過 二 平 方 公 尺 ， 且 不 

得 設 置 霓 虹 閃 光 裝 置 。 

︵ 二 ︶ 住 宅 區 ︵ 住 商 混 合 使 用 ︶ 之 建 築 物 ， 其 附 設 廣 告 物 、 

廣 告 招 牌 之 設 置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自 基 地 地 面 童 起 五 公 

尺 或 二 層 樓 之 窗 台 ， 離 地 淨 高 不 得 低 於 三 公 尺 ， 且 

不 得 設 置 霓 虹 閃 光 設 置 。 

︵ 三 ︶ 商 業 區 ︵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︶ 之 建 築 物 ， 其 附 設 廣 告 

物 、 廣 告 旗 幟 、 招 牌 ， 不 得 突 出 於 建 築 線 且 其 突 出 

於 牆 面 不 得 超 過 八 十 公 分 ， 除 建 築 物 名 稱 ， 其 高 度 

不 得 超 過 自 基 地 地 面 量 起 十 公 尺 ， 離 地 淨 高 ， 不 得 

低 於 三 公 尺 ， 且 不 得 設 置 霓 虹 閃 光 裝 置 。 

 

１ ． 為 本 市 土 地 

使 用 分 區 管 

制 一 致 ， 不 

另 規 定 ， 比 

照 台 北 市 建 

築 物 招 牌 廣 

告 及 樹 立 廣 

4D 設 置 要 點 

規 定 。 

２ ． 調 整 序 號 

 

十 六 、 前 項 管 制 要 點 未 規 定 事 項 ， 依 下 列 方 式 辦 理 ： 

( 一) 住 宅 區( 供 住 宅 使 用) 適 用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

制 規 則 ﹂ 第 一 種 住 宅 區 之 規 定 。 

( 二) 住 宅 區( 供 住 商 混 合 用) 適 用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

管 制 規 則 ﹂ 第 二 種 住 宅 區 之 規 定 。 

( 三) 商 業 區(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) 適 用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

區 管 制 規 則 ﹂ 第 一 種 商 業 區 之 規 定 。 

( 四) 工 業 區( 輕 工 業 使 用) 適 用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

制 規 則 ﹂ 第 三 種 工 業 區 之 規 定 。 

 １ ． 新 增 條 文 。 

２ ． 為 與 本 市 土 

地 使 用 分 區 

管 制 規 則 一 

致 ， 以 利 管 

理 。 

３ ． 調 整 序 號 。 

 

十 七 、 本 都 市 設 計 準 則 中 部 分 列 明 為 ﹁ 原 則 ﹂ 性 之 規 定 ， 如 申 

請 案 經 台 北 市 都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委 員 會 

審 議 通 過 ， 得 不 受 此 ﹁ 原 則 ﹂ 性 之 規 定 限 制 。 

十 八 、 本 都 市 設 計 準 則 中 部 分 列 明 為 ﹁ 原 則 ﹂ 性 之 規 定 ， 如 

申 請 案 經 台 北 市 都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， 得 不 
受 此 ﹁ 原 則 ﹂ 性 之 規 定 限 制 。 

 

統 一 名 稱 及 調 

整 序 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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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、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情 形 
一 、 本 案 經 提 九 十 二 年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五 一 五 次 委 員 會 議 審 議 ， 決 議 如 下 ： 

︵ 一 ︶ 請 發 展 局 重 新 檢 視 計 畫 範 圍 內 各 建 築 基 地 之 前 後 院 高 度 深 度 比 ， 再 提 下 次 委 員 會 議 宣 讀 會 議 紀 錄 時 討

論 。 另 除 公 展 方 案 附 圖 五 依 原 計 畫 修 正 外 ， 其 餘 照 案 通 過 。 

︵ 二 ︶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見 決 議 如 后 綜 理 表 。 

二 、 本 案 經 再 提 九 十 二 年 八 月 十 五 日 第 五 一 六 次 委 員 會 議 審 議 ， 決 議 如 下 ： 

有 關 計 畫 範 圍 內 各 建 築 基 地 之 前 後 院 高 度 深 度 比 乙 項 ， 同 意 發 展 局 所 提 建 議 修 正 為 ﹁ 本 案 住 宅 區 ︵ 供 住 宅

使 用 ︶ 之 前 後 院 深 度 比 放 寬 比 照 第 二 種 住 宅 區 ︵0 ．4 ︶ ， 其 他 各 分 區 依 公 展 計 畫 書 規 定 辦 理 ﹂ 。 公 民 或 團

體 陳 情 意 見 綜 理 表 編 號1 之 決 議 併 同 修 正 。 

陸 、 本 案 業 依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情 形 修 正 完 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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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民 或 團 體 對 變 更 修 訂 臺 北 市 ﹃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﹄ 內 土 地 

使 用 區 分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 提 意 見 綜 理 表 
編

號 
陳 情 人 陳 情 ︵ 建 議 ︶ 理 由 建  議  辦  法 委 員 會 決 議 備 註 

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２ 

黃 明 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梁 進 忠 

建 議 位 置 ： 

南 港 區 向 陽 段9 －8 、24 －5 地 號 。 
建 議 理 由 ： 

一 ， 請 將 住 宅 區 前 後 院 高 度 比 ，

能 比 照 住 二 管 制 。 

二 、 請 將 分 區 使 用 組 別 第 忖 組 納

入 住 商 混 合 區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 議 位 置 ： 

內 湖 區 安 康 段 二 地 號 。 

建 議 理 由 ： 

一 ， 分 區 使 用 組 別 46 項 定 義 未 明

， 請 詳 細 規 範 及 說 明 。 組 別 放

寬 多 項 是 好 事 ， 但 也 必 須 規 定

不 過 用 行 業 不 可 進 入 。 

一 、 本 計 畫 區 住 宅 區 容 積 率

、 建 蔽 率 與 住 商 區 相 同

， 希 望 前 後 院 4 向 度 比

均 能 比 照 住 二 辦 理 ， 以

利 設 計 利 用 。 

二 、 分 區 使 用 組 別 第19 組 ，

其 營 業 項 目 均 是 擺 設 零

售 ， 如 中 西 藥 品 、 書 籍

紙 張 、 文 具 、 藝 品 、 古

坑 、 鮮 花 禮 品 、 鐘 錶 眼

鏡 之 類 對 本 區 並 沒 有 嗓

音 環 境 破 害 問 題 ， 懇 請

接 納 建 言 。 

 

 

 

一 ， 46 項 組 別 應 廢 掉 不 適 宜

本 區 發 展 。 

二 ． 明 細 說 明 表 應 檢 附 予 土

地 所 有 權 人 。 

一 、 本 案 住 宅 區 ︵ 供 住

宅 使 用 ︶ 之 前 後 院

深 度 比 放 寬 比 照 第

二 種 住 宅 區 ︵0 ．4

︶ ， 其 他 各 分 區 依

公 展 計 畫 書 規 定 辦

理 。 

二 ． 依 原 使 用 組 別 照 案

通 過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． 依 原 使 用 組 別 照 案

通 過 。 

二 ， 為 保 障 土 地 所 有 權

人 之 權 益 ， 請 市 府

參 考 辦 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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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 、 最 後 一 項 其 他 經 本 府 核 可 

之 產 業 ， 妾 身 未 明 、 含 意 

太 廣 ， 本 人 無 法 得 知 哪 些 

產 業 ？ 往 後 各 說 各 話 不 行 。 

 

建 議 位 置 ： 
南 港 區 向 陽 段13-12 地 號 。 

建 議 理 由 ： 

本 區 廢 土 傾 倒 已 相 當 嚴 重 ， 快 速 開

發 是 必 須 之 手 段 ， 商 業 區 不 能 作 為

日 用 百 貨 業 使 用 ， 那 此 地 段 唯 一

的 商 業 區 又 是 又 如 何 成 為 南 港 一 流

的 地 標 ， 應 開 放 組 別23 項 ， 勢 之 所

趨 ， 也 可 帶 動 附 近 之 土 地 快 速 開 發

。 

 

建 議 位 置 ： 南 港 區 向 陽 段15-11 地

號 。 

建 議 理 由 ： 

一 ． 國 小 預 定 地 ， 何 時 動 土 ？ 。 

二 ． 國 小 預 定 地 ， 為 何 做 廢 土 

堆 積 場 ？ 

三 ， 鄰 近 及 附 近 應 快 速 架 設 鄰 

里 監 視 器 ， 防 環 境 更 惡 劣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適 度 提 高 建 蔽 率 及 地 下 

開 挖 限 制 放 寬 以 吸 引 建 

商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 原 公 開 展 覽 方 案 照

案 通 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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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變 更 審 核 摘 要 表 

項   目  說     明  

都 市 計 畫 名 稱  

修 訂 臺 北 市 ﹃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﹄ 內 土 地 使

用 區 分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 

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

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 臺 北 市 政 府  

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迄 日 期  自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四 月 七 日 起 至 九 十 二 年 五 月 六 日 止 共 計 三 十 天  

本 案 說 明 會 舉 辦 日 期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四 月 二 十 二 、 二 十 四 日  

公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應 意 見  共 二 件  

本 案 提 交 各 級 都 市 計 畫 委 員

審 核 結 果  

壹 、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情 形 ： 

一 、 本 案 經 提 九 十 二 年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五 一 五 次 委 員 會 議 審 議 ， 決 議 如 下 ： 

( 一) 請 發 展 局 重 新 檢 視 計 畫 內 各 建 築 基 地 之 前 後 院 高 度 深 度 比 ， 再 提 下 次 委 員 會 議 宣 讀 會 議 紀 錄 時 討

論 。 另 除 公 展 方 案 附 圖 五 原 計 畫 修 正 外 ， 其 餘 照 案 通 過 。 

( 二)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見 決 議 如 后 綜 理 表 。 

二 、 本 案 經 再 提 九 十 二 年 八 月 十 五 日 第 五 一 六 次 委 員 會 審 議 ， 決 議 如 下 ： 

有 關 計 畫 範 圍 內 各 建 築 基 地 之 前 後 院 高 度 深 度 比 乙 項 ， 同 意 發 展 局 所 提 建 議 修 正 為 ﹁ 本 案 住 宅 區( 供 住

宅 使 用) 之 前 後 院 深 度 比 放 寬 比 照 第 二 種 住 宅 區(0.4) ， 其 他 各 分 區 依 公 展 計 畫 書 規 定 辦 理 ﹂ 。 公 民 或

團 體 陳 情 意 見 綜 理 表 編 號 之 決 議 併 同 修 正 。 

 

貳 、 本 案 業 依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情 形 修 正 完 竣 。  

附 錄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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